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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蓬江区普查数据人工智能应用研究课题
委托服务管理办法

为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，共同参与我区普查数据资

料开发应用，更好地为党和政府、社会公众服务，蓬江区统

计局决定采用公开委托服务的方式，面向社会组织开展普查

资料课题研究，结合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《全国人口普查

条例》的有关规定及为更好地做好本次课题研究管理工作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组织实施

蓬江区普查数据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工作，蓬江区统计局

负责研究课题的组织实施以及日常管理工作。

二、组织申报

第一条 普查数据人工智能应用研究课题委托服务工作

将严格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择优”的原则，采取蓬江区统计

局发布委托服务相关公告、相关单位组织申报等程序进行。

第二条 课题委托服务单位应为政府相关部门、科研单

位、大专院校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机构等单位，课题委托服务

不面向个人，课题申请者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，在申报课题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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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领域有较好的工作基础。

（二）具有副高级以上（含）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，

不具备副高级以上（含）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的申请人

需由两名具有副高级以上（含）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书面推

荐。

（三）课题负责人必须是该课题研究实施全过程的实际

组织者和指导者，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。挂名或不担负实质

性研究工作的人员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申请课题。

第三条 蓬江区统计局与委托服务单位签署承担课题研

究合同，按合同规定拨付经费并提供相关资料。

三、资料提供

第四条 蓬江区统计局将向课题委托服务单位提供与课

题相关的普查数据汇总资料和蓬江区统计局编印的其他有

关资料。

第五条 在研究过程中，如果需要补充其他普查数据资

料，可提出书面申请，蓬江区统计局将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支

持。在研究中需要的其他非普查数据资料，由委托服务单位

自行收集。

第六条 蓬江区统计局提供的所有普查数据资料只能用

于所承担的普查数据人工智能应用课题研究，不得对外提供

或用于其他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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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课题管理

第七条 课题应纳入委托服务单位课题研究计划，切实

保证按时优质完成课题研究。

第八条 课题研究合同签署后，委托服务单位要及时将

实施方案和开题情况报蓬江区统计局。

第九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由蓬江区统计局撤消课

题。

（一）研究成果有严重政治问题；

（二）剽窃他人成果，弄虚作假；

（三）研究成果学术质量低劣；

（四）未使用任何普查数据，或研究内容与普查数据资

料无关；

（五）严重违反财务制度。

五、成果管理

第十条 课题研究完成后，课题负责人于 2025 年 9 月底

前要将研究成果及相关情况报蓬江区统计局。

第十一条 蓬江区统计局组织相关人员对研究成果进行

评议。经评审合格的课题成果，蓬江区统计局向有关部门或

公众参考使用。

第十二条 研究成果未经蓬江区统计局同意，不得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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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；经蓬江区统计局同意发表的课题，应注明“蓬江区普

查数据人工智能应用研究课题”字样。

六、经费管理

第十三条 蓬江区统计局设立课题研究经费 2.3 万元，

对委托服务课题研究工作进行资助。课题委托服务单位和负

责人应严格按照国家财务有关规定管理使用课题经费，并自

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四条 课题资助经费分三批拨付。课题研究合同签

署后，第一批拨付课题经费的 30%；课题完成后，拨付课题

经费的 40%；经验收合格后，拨付课题经费的 30%。

七、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在执行期间，如有必要，可由蓬江区

统计局进行修订，或以“管理办法补充规定”下发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蓬江区统计局负责解释。


